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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玩团”变购物团、一直在找路……

在线旅游该如何维权？

邹女士花1517元买了“瀑布一日游”，结果司机找不到路，瀑布没看到，一天时间全在找路。法院判了：

退费，赔违约金。这不是个例。日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相关典型案例。线上的“纯玩团”可能变

购物团；订好的酒店可能“到店无房”；参加滑道项目，摔伤了可能没人管……春游高峰来了，线上买旅游，出

事了找谁？平台与供应商、代理商与实际服务商之间相互推诿责任，又当如何维权？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当前，线下传统旅游消费占比下降，线上渠

道成为旅游交易的主要载体。消费者通过在线

旅游平台、直播电商网店、手机应用程序，分分钟

下单，交通、住宿、景区、旅游产品预订等一键完

成，非常快捷。但同时，线上买旅游也带来不少

纠纷隐患。

“近 5 年，我院审结的涉旅游纠纷案件总量

保持平稳，但在线旅游消费引发的纠纷占比持

续偏高。”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薛强

表示，线上渠道产生的旅游消费纠纷，主要表现

在退改规则执行、合同约定内容与实际履行情

况不符、平台与供应商责任划分等方面，呈现跨

地域、电子化、多主体参与等特点。

据了解，线上旅游消费纠纷主要集中在交通票

务、住宿服务等环节，其中，机票预订与退改、住宿

服务履约为纠纷高发领域。以住宿服务为例，有时

消费者面临预订信息与实际住宿条件不符、订单确

认后无房、入住费用与宣传价格不一致、住宿服务

标准降低、押金退还争议等情形。节假日、旅游旺

季期间，住宿资源紧张，相关履约争议更为突出。

随着自助游、定制游、家庭游等出行方式普

及，旅游消费群体分化，特殊群体旅游消费风险

凸显。因年龄、消费习惯、出行方式不同，游客在

消费选择、维权能力以及纠纷发生率上存在显著

差异，整体形成多元化、分层化的游客结构，消费

行为与风险承受能力则呈现差异化分布。

“从纠纷数据来看，涉及老年游客、家庭亲子

游等群体的旅游纠纷占比持续上升，集中在服务

信息告知不充分、安全保障不到位、格式条款未

明确提示等方面。”薛强表示，老年人、未成年人

等群体，因信息获取能力、操作熟练度、法律认知

水平、自我保护能力存在局限，更容易陷入旅游

消费纠纷。

线上交易风险凸显

“出去玩最珍贵的就是时间，带去购物店一待

就是半天，真的很想哭！”

山东的秦女士向记者讲述了今年1月在云南

旅游度蜜月的经历。她通过网络平台订了14天

行程、每人2900元的“纯玩团”。谁知旅行途中，

换个城市就换导游、换团，除了最初签合同的旅行

社，其他旅行社连个名字都不知道。“最后拨打

12315投诉，旅行社退了1000元。但是退点钱没

啥用，关键是要规范起来，加强监管。”

随着广大消费者对旅游质量要求不断提升，“纯

玩团”逐渐成为热门选择之一，但也有不少人踩坑。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侯军表

示，对于旅游服务提供者而言，不论是特别条款约

定还是平台标识，一旦明确承诺“纯玩无购物”，就

应当严守合同约定，在未与游客达成充分合意、实

现合同变更的情况下安排购物行程构成违约，应

当承担违约责任。

专家分析，旅游服务的提供并非由单一主体

完成，涉及组团社、地接社、平台、履行辅助人等多

方，转团、拼团、委托运营普遍，呈现平台、运营商、

代理商、地接方、实际服务商等多主体层层委托、

多方合作的结构。线上旅游消费模式下，这一特

征表现更为突出。

消费者通常仅与前端平台或销售方建立交易

联系，背后涉及票务代理、酒店分销、资源采购、地

接服务等多个独立经营主体，各主体之间存在代

理、分销、合作、挂靠等多种业务关联，形成多层

级、跨区域的服务链条。一旦需要维权，消费者常

面临平台与供应商、代理商与实际服务商之间相

互推诿责任的情况。

“旅游消费纠纷中的法律关系纷繁复杂，同一纠

纷往往同时涉及买卖合同关系、服务合同关系、委托

代理关系、居间服务关系等多种法律关系，责任主体

界定难度较大。”薛强表示，线上旅游交易的电子化与

跨地域属性，进一步加剧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如果

发生订单取消、服务不符、退改纠纷等问题，极易因主

体关系复杂导致责任认定延迟、维权流程延长。

在景区游览、交通出行、住宿体验、游乐项目

参与等环节，游客摔倒、划伤、磕碰、坠落等意外伤

害事件也偶有发生。此类纠纷中，安全保障义务

的履行情况往往是争议焦点。经营者是否在场所

内设置合理警示标识、是否对游乐设施进行定期

检测维护、是否配备必要安全防护措施、是否在危

险区域安排专人值守、是否对潜在风险进行充分

告知，均成为认定责任的关键内容。

层层转包维权变难

旅游消费纠纷往往金额不高，但涉及主体

不少；消费者期待很高，但维权门槛不低。旅游

消费维权时常面临“异地投诉难”“责任认定难”

“执行赔付难”等困境。

消费者如何更好维权？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黄海涛支招：“强化风险意

识，注重证据保全，依法理性维权。”

具体来说，消费者选择旅游产品时应对超

低价等宣传保持警惕，预订时通过截图、录屏等

方式保存网页宣传详情与客服承诺，特别是关

于房型、航班、退改政策等关键信息。消费者在

线订购机票、酒店等服务时，需仔细阅读用户协

议、预订须知等全部合同文件，切勿盲目勾选同

意。尤其要特别注意以加粗、下划线等方式提

示的格式条款，对于订单不可取消、平台仅提供

中介服务等免责条款，应询问清楚具体内容。

“行程中，若遇酒店与宣传不符、行程缩水、

强制购物、航班无故降舱或取消等问题，可立即

通过拍照、录像、录音等方式现场取证，通过平

台官方沟通渠道与服务方交涉，留存沟通记

录。”黄海涛同时提醒，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

群体应根据健康状况选择合适的行程强度与项

目，谨慎参与高风险活动；亲属应协助审核合同

与宣传信息，选择正规旅行社，将饮食、住宿等

特殊需求在合同中予以明确。

除了消费者主动固定证据之外，真正该负

起责任、管起来的是平台。

“有的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责任与直接签

约完全不同。”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下一步在旅游法修改中，应当将在线旅游服务

纳入规范范围，回应新型交易关系；同时，适时

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统一裁判标准，进一步厘清

相应责任，让利益受损者得到救济，依法惩戒违

法行为。

从落实主体责任的角度说，旅游平台经营

者应严格审核管理，规范经营行为。其中包括

对入驻商家做实质性审查，定期核验；明确图

片、星级、行程描述等合规发布；禁止刷单炒信、

虚构交易；价格算法要透明，防范大数据杀熟。

关于机票退改、酒店到店无房等问题，平台需在

流程设计上重点优化。

“旅游服务提供者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宣

传承诺提供各项服务，不得擅自降低交通、住宿、

餐饮、游览项目标准，不得无故变更核心行程或

增加合同外购物及付费项目。”黄海涛表示，退改

规则制定应公平合理，不得设置显失公平的霸王

条款。因自身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旅游服务提

供者依法承担退

款、赔偿损失等

违 约 责 任 。 同

时，建立高效的

投诉响应与处

理机制，畅通

投诉渠道，简

化投诉流程，

实现线上线

下 客 诉 服

务 的 无 缝

衔接与协

同处理。

据

《经济日

报》

各方共同助力维权


